
挂牌文件 12

甲方：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

乙方：

乙方已竞得坐落于翔安区 13-06 马巷片区民安大道与桐

梓西路交叉口东北侧 03 地块（编号：X2025G09-G，下称“本

项目”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现甲、乙双方就本项目相关

义务约定如下：

一、转让要求

乙方应整体自持本项目，不得转让、不得分割抵押。乙

方因经营不善无法维系或整体抵押处置、清算、破产、迁出

园区等情形，确需转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或乙方无法

完成低效用地整改的，由甲方回购。土地使用权回购价格按

原出让价格结合剩余年限核定，建筑物价格按重置成本结合

成新核定。

乙方取得土地使用权后，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抵

押或出租的，应提前三十日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。甲方根据

产业发展规划及园区环境影响评价等相关规定要求决定是

否批准；未获得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抵押或

出租等处分行为。

以上事项甲方授权厦门市翔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监

管。

二、开发建设要求

（一）开竣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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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应在土地交付之日起 9 个月内开工；开工之日起

24 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并完成所有验收；在完成所有验收后

6 个月内投产。

乙方应根据本地块出让合同的约定，在地块建设项目开

工和竣工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向出让人进行申报。甲方将配合

出让人对项目开竣工进行监管。

（二）环保要求

1.本项目的环保意见和具体要求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审批意见为准。在该项目环评文件批准之前，项目不得开工

建设。

2.乙方必须遵守本地块所在区域的区域环评要求。乙方

应在项目成交后，开工建设前依法向厦门市生态环境部门报

批环评审批手续。

三、运营要求

（一）固定资产投资要求：本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人民

币 6300 万元/公顷（土地面积）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

13120 万元。本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、投资

强度未达到上述要求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

以本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基数，按照实际差

额部分占约定总额的比例计算。同时甲方可要求乙方继续履

约。

（二）土地产出率要求：在本项目用地范围内，自合同

约定的投产时间下一年度起，乙方连续五个完整会计年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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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值总额不低于 226475 万元，年土地产出率不低于 21750

万元/公顷（土地面积）。五年考核期间，每年结束时需分别

累计完成五年产值考核总额的 10%、20%、40%、70%、100%。

（三）税收要求：在本项目用地范围内，自土地出让合

同约定的投产时间下一年度起，乙方连续五个完整会计年度

在翔安区实际缴纳的税收总额不低于 7809 万元（年地均税

收不低于 750 万元/公顷，以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为准，

含减免抵退金额，不含关税、房地产相关税收和社会保险

费）。五年考核期间，每年结束时需分别累计完成五年纳税

考核总额的 10%、20%、40%、70%、100%。

若乙方未完成年度纳税承诺额，应在每个考核年度完成

后的下一个年度的第一季度内向甲方缴交上一年度实际纳

税额与承诺纳税额差额部分等额的违约金。五年考核期限结

束时，若乙方在考核期间累计缴纳的税收总额达到考核总额

目标的，甲方将在考核期限完成后下一个年度的第一季度内

无息退还乙方缴纳的违约金。违约金收入按照市区财政体制

进行分配。

以上事项甲方授权厦门市翔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监

管。

四、股权限制要求

乙方可在厦门市翔安区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(或以其自

身作为项目公司)负责开发建设本项目。甲方负责对项目持

有期间项目公司股权和上一层级企业股东变化情况实施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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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。未经甲方批准，乙方不得采取任何形式质押、赠与、出

售或转让该项目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。本市注册的工业企

业（含仓储物流）竞得工业用地（含仓储物流）使用权的，

不再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。

以上事项甲方授权厦门市翔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监

管。

五、改变用途或违反监管协议收回条款

本宗地只能作为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（工业厂房及附

属设施），产业类型为家用电力器具制造（行业代码 385），

不允许乙方擅自改变用途功能和产业类型（包括不得擅自改

变土地用途和建筑功能，不得擅自加层、插层等改变建筑内

部结构）。若乙方出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、建筑功能或产业

类型的情况，出让人及相关职能部门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

改。乙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出让人有权依据乙方

的违约情形解除合同并收回全部用地。出让人收回用地时土

地使用权收回价格按原出让价格结合土地剩余使用年限核

定（需扣除土地出让合同定金部分，且不计利息），该宗地

内已建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收回且不予补

偿，出让人还可要求乙方清除已建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

设施，恢复场地平整。其中，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

依法应当没收的，按照法律政策规定执行。

本条款甲方授权厦门市翔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监管。

六、配建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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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地块内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转让要求、租

赁监管等事项应遵守《厦门市产业园区利用自有用地建设宿

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办法》（厦资源规划规〔2021〕13

号）及《厦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和管理操作细则》

（厦房租赁〔2023〕14 号）文件要求。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

房项目须按规定办理整体产权、整体持有、整体抵押，未经

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得转让；确需转让的，甲方依法依规

享有优先购买权。

（二）甲方和住建、资源规划、市场监管、城管执法等

部门依职责加强对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全链条监

管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违约行为依法进行处置。

（三）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房源、租赁合同应当在

住建部门所属的厦门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系统备案。租金应

当接受政府指导，租金标准按低于同地段同品质的市场租赁

住房评估租金执行。

甲方负责对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对象的监管，原

则上以本企业员工或者同一产业园区内企业员工租住为主。

剩余房源可面向社会出租。

甲方会同住建部门加强对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

合同约定租期、一次收取租金和押金、续租等租赁行为的监

管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双方认可本合同项下的要求、具体考核指标、违约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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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违约金计算方式等系双方结合项目地块业态发展要求协

商确定的，不存在一方利用其优势地位误导或胁迫另一方。

若乙方因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达到本协议约定的开发

建设等要求，需按约定向甲方履行支付违约金、返还、赔偿

等义务，经甲方书面催告后，乙方拒不履行，甲方有权作出

要求乙方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，并根据法律规定程序向甲方

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乙方同意甲方授权厦门市翔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负

责本协议项下的考核、通知、催告、作出要求履行协议的书

面决定及申请强制执行等具体工作。

八、本协议书壹式叁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，厦门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执壹份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（盖章）：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（注：为成交之日起七个工作日）


